
福⾳書概論
第⼗課 耶穌的信息



⽼師（夫⼦）耶穌（1）
• 福⾳書印證耶穌是⼀位有⾮凡恩賜的⽼師。⾺可記載「眾⼈很稀奇祂的教訓，
因為祂教訓他們，正象有權柄的⼈，不像⽂⼠」（可1:22）。耶穌時代的⽂
⼠在教導時常常訴諸於過去的傳統，參考在他們之前的拉⽐所設的律法先例。
他們會說：「某某拉⽐說。。。」對⽐之下，耶穌以⼀種原創和個⼈的權柄
來教導，以「我實在告訴你們。。。」來宣稱祂的聲⾔是真實的（太5:18、26，
等等）。耶穌的教導吸引眾⼈，因為他們感到祂所說的實在是神的話。

• 耶穌的教導不僅帶有這種個⼈的權柄，其⾵格也吸引住祂的聽眾。祂以清楚
具體的⽅式講話，使⽤⽇常⽣活中的普通語⾔和故事，避免祂那個時代許多
哲學家和宗教領袖所⽤的哲學術語和秘傳語⾔。耶穌也使⽤各種⽂學⼿法，
包括箴⾔、暗喻、明喻、謎語、雙關語、誇張的敘述、悖論、和反諷。誰會
忘記耶穌那驚⼈的誇張描述，說⼀隻駱駝試圖讓其巨⼤的⾝體穿過微⼩的針
眼（可10:25），或⼀個⼈試圖取出他朋友眼睛裡⼀個微⼩的刺，卻無視他⾃
⼰眼中伸出來的巨⼤梁⽊（太7:3∼5）？如此的意象捕捉住⼈們的想像⼒，
使他們記住祂說的話。



⽼師（夫⼦）耶穌（2）
• 耶穌的教導不少是使⽤了詩的形式，⽅便記憶。猶太⼈的詩通常不押韻，⽽
是⽤平⾏句產⽣押韻的效果。同義平形體可以在⾺太福⾳七章7節看到，那裡
⽤三個平⾏句重複相似的思想：「你們祈求，就給你們；尋找，就尋⾒；叩
⾨，就給你們開⾨。」反意平⾏體出現在幾節之後，那裡⽤連續的句⼦代表
反襯的思想。「好樹不能結壞果⼦，壞樹不能結好果⼦。」

• 耶穌的聽眾不只被祂的權柄和吸引⼈的⾵格迷住，也被信息本⾝的內容抓住：
宣揚神的國。耶穌宣告藉著祂的所⾔所⾏，神末後時代的救恩闖⼊⼈類歷史。
耶穌的許多教導和⽐喻都是關乎神國的本質和深遠意義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
• 當耶穌開始在加利利傳道時，祂的信息是關於神國的到來。⾺可記載耶穌進⼊
加利利，宣告說：「⽇期滿了，神的國近了！你們當悔改，信福⾳」（可1:15；

太4:17；路4:43）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—— 猶太背景

• 在猶太教裡有兩個關於神國的意思並存。
Ø第⼀個是指神作王，每時每刻在統治全地。在以賽亞書四⼗三章15節，神宣告：
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聖者，是創造以⾊列的，是你們的君王。」在詩篇九⼗九篇1
節宣告：「耶和華作王，萬民當顫抖；祂坐在⼆基路伯上，地當動搖。」神的國
沒有邊界，它是全宇宙的和永恆的：「你的國是永遠的國，你執掌的權柄，存到
萬代」（詩145:13）。在這個意義上，神的國更多的是指神作王，是祂在萬有之
上的⾄⾼權柄，⽽⾮⼀個王國。

Ø雖然神如今是王，其他的經⽂說到有⼀天祂將在地上建⽴祂的國度。以賽亞書⼆
⼗四章23節描述將來的⼀個時候，「萬軍之耶和華必在錫安⼭、在耶路撒冷作王。
在敬畏祂的⾧⽼⾯前必有榮耀。」這兩個意思——神在全宇宙做王和在將來做
王——出現在舊約聖經和耶穌時代的猶太⼈⽂學裡。有時候全宇宙之王的思想占
主要地位，描述神為宇宙⾄⾼之王。其他時候，指將來或末世的盼望。在⼤部分
的天啟⽂學裡，被逼迫的神的⼦民渴望那⼀天來到，屆時神將介⼊，打敗他們的
敵⼈，並在地上建⽴祂的王權。現在這個邪惡的時代將過去，進⼊那個要來的時
代，為以⾊列預備的榮耀、公正、及公義的時代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—— 耶穌和神的國（1）

• 耶穌的講道確認神國的這兩個意思。在⽬前，神是宇宙⾄⾼的主，祂餵養空
中的⿃，給野地的花穿⾐（太6:26∼30）。⼈應當「先求祂的國」，順服祂⾄
⾼的權柄（太6:33）。在⾺太福⾳裡的主禱⽂，把「你的國降臨」和「你的
旨意⾏在地上」放在同義平⾏句裡（太6:10）。因為神的國降，臨意味著所
有⼈將順服祂的權柄，以致祂的旨意「⾏在地上如同⾏在天上」。

• 然⽽耶穌也教導神的國是信徒們有⼀天會進⼊的⼀個將來的狀態（可9:47；
太7:21；25:34）。祂提到將來的⼀個時候，屆時祂的⾨徒們會知道神的國近
了（路21:31）。神國的降臨將意味著對惡⼈的審判（太25:41），對以公義和
公正為根基的被救贖之民的建⽴（太13:36∼43），和彌賽亞婚宴上與神完美
的相交（路13:28∼29；太8:11）。耶穌期盼著在神的國裡與祂的⾨徒們⼀同
吃喝（路14:25；路22:16；太26:29）。神的兒⼦是神藉以建⽴這個將來的國度
的器⽫，祂將回來並從地的各極聚集神的選民（可13:26∼27；路17；太16:27
∼28）。在這些上下⽂裡，神的國與將要來的時代是同義詞，那時神將審判
作惡的，為祂的⼦民申冤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—— 耶穌和神的國（2）

• 耶穌的教導之根本獨特點，在於祂宣稱這個末後時代的神國如今更是藉著祂
⾃⼰的話和⾏動降臨。末世的神國不只是將來的，⽽且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
現時的，⼈如今領受和進⼊它（可10:15；路12:32，16:16；太11:11∼12，21:31，
23:13）。耶穌宣告神的國「近了」（可1:14∼15）。耶穌知道舊約聖經的應
許已經要成就。在拿撒勒的會堂裡，祂引⽤以賽亞書六⼗⼀章1∼2節的預⾔：
「主的靈在我⾝上，因為祂⽤膏膏我，叫我傳福⾳給貧窮的⼈；差遣我報告：
被擄的得釋放，瞎眼的得看⾒，叫那受壓制的得⾃由，報告神悅納⼈的禧
年。」（路4:18∼19）「主悅納⼈的禧年」是與舊約聖經禧年相聯的語⾔（利
25），在以賽亞書六⼗⼀章發揮了隱喻的功⽤，象徵神在末世時代的救恩—
—祂國度的建⽴。在21節，耶穌總結說：「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⽿中了。」
耶穌視祂的事⼯是建⽴神的統治和國度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—— 耶穌和神的國（3）
• 雖然猶太教認為末世的國是在末⽇來到，那時神將打敗撒旦，引進要來的那個
時代，但是耶穌卻宣告神如今正在⾏事，揭⽰祂的國，和擊敗撒旦。當法利賽
⼈控告祂是靠著撒旦的能⼒趕⿁時，耶穌駁斥這個控告，然後指向祂權柄的真
正來源：「我若靠著神的能⼒趕⿁，這就是神的國臨到你們了」（路11:20；太
12:28）。耶穌的趕⿁彰顯神的國，斷⾔神的統治在撒旦之上。同樣地，在路加
福⾳⼗七章21節，當法利賽⼈問耶穌神的國何時來到，祂回答：「神的國就在
你們中間」。這個表述的意思⼤概是指耶穌⾃⼰在場。透過耶穌的在場，神建
⽴祂的統治。

• 耶穌傳講的神國，既有現時的維度，也有將來的維度。神的國既是已經（臨
到），也是尚未（完全實現）。在現時，⼈被呼召要順服神的權柄，以致「進
⼊」神的國（可10:15、23∼25；太21:31，23:13；路11:52，18:16∼17）。當他們
如此⾏，他們就⽩⽩領受神藉耶穌基督賜下的救恩（太25:34）。神國通常被視
為救恩禮物的本⾝（可10:15；路12:32；太5:3、10）。然⽽，儘管耶穌在祂的第
⼀次降臨時開啟了神的國，卻是在將來回來時才使它完全（可13:26∼27）。撒
旦在耶穌的事⼯中和⼗字架上被擊敗，但他最後的毁滅要等到末⽇。



耶穌的中⼼信息：神的國—— 耶穌和神的國（4）

• 新約聖經書信藉著回顧耶穌所成就的表達這個相同的觀點。雖然現今邪惡的
時代繼續，新時代已經藉著耶穌基督的到來闖⼊⼈類歷史（加1:4）。信徒如
今藉著與耶穌的關係，經歷神「在基督裡」的末後時代的救恩。保羅提醒在
歌羅西的信徒，神「救了我們脫離⿊暗的權勢，把我們遷到祂愛⼦的國裡」
（西1:13）。當耶穌戰勝死亡、從死⾥復活時，祂成了復活的「初熟果⼦」
（林前15:23），得以進⼊救恩的新時代，就是神的國。信徒藉著在耶穌的⽣、
死、與復活想與祂認同，進⼊神的國（羅6；西3:1∼3）。保羅寫道：「若有
⼈在基督⾥，他就是新造的⼈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」（林後5:17）。
但是，完全的拯救和充充滿滿得神國為基業，卻要等到將來（弗1:18，5:5；
羅13:11；林前6:9∼10，15:50；提後4:18）。當救恩已經成就，但尚未完成時，
教會是同時活在兩個時代裡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
• 耶穌呼召眾⼈不僅要承認神的國，⽽且要在他們的⽇常⽣活中順服它。神國的
開啟創造⼀個新的⽣活⽅式和⼀個徹底全新的神國倫理。

• 在第⼀世紀的猶太教，把學習妥拉——摩西律法的——視為核⼼的價值。耶穌
⼀⽅⾯肯定律法的永恆有效性，宣告說律法裡最⼩的⼀點⼀划也不能廢去，直
到全部都成全了（太5:18∼20）。另⼀⽅⾯，耶穌似乎忽略、甚⾄改變律法的
各條。在⾺可福⾳七章18∼19節，耶穌顯然取消舊約聖經的飲⾷律法：「豈不
曉得凡從外⾯進⼊的，不能污穢⼈？」敘述者補充：「這是說，各樣的⾷物都
是潔淨的。」同樣地，在登⼭寶訓的六組對⽐裡，耶穌重新解釋、強化、並明
顯改變了舊約聖經的誡命（太5:17∼48）。耶穌也似乎藉著在安息⽇醫治⼈
（可3:1∼6），為祂的⾨徒們在安息⽇掐⿆穗辯護（可2:25∼26），和宣稱祂是
「安息⽇的主」（可2:28）來免除守安息⽇的誡命。在約翰福⾳，耶穌宣稱正
如⽗在安息⽇作⼯，所以祂也可以作⼯（約5:17∼18）。我們如何協調這些看
似⽭盾的宣告？耶穌是廢除律法，還是肯定它？有兩點應當記住：（1）耶穌
強調的是律法的真正本質和⽬的；以及（2）祂的⾓⾊是成全律法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律法的真正本質（1）

• 耶穌⼤部分的教導，是挑戰猶太⼈應⽤律法時那種墨守成規和有時虛偽的⽅
式。祂嚴格地批評法利賽⼈和⽂⼠，因為他們連⾹料中最⼩的也要線上⼗分
之⼀、卻忽略律法的基本要點，如公正、憐憫、和信實（太23:23；路11:42）。
當耶穌的⾨徒們沒有遵⾏「古⼈的遺傳」（⼝傳的律法，後來被寫進拉⽐的
著作）所吩咐的潔淨儀式⽽被挑戰時，祂引⽤以賽亞書⼆⼗九章13節來回應：
「這些百姓⽤嘴唇尊敬我，⼼卻遠離我；他們將⼈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⼈，
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」（可7:6∼7；太15:1∼9）。耶穌在此責備法利賽⼈的⼝
頭傳統，不只因為它們是⼈的發明。他們這些⼝頭傳統的⽬的是⾼尚的：把
神的誡命應⽤在每⽇⽣活中新⽽變化不定的景況裡。然⽽，耶穌責備他們的
原因是：他們為了遵⾏他們的傳統，卻沒有關⼼到律法的真正精神和⽬的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律法的真正本質（2）

• 從耶穌顯然無視安息⽇的傳統，就可以看⾒這⼀點。當耶穌被法利賽⼈挑戰
時，祂提醒他們，安息⽇是為⼈的好處設⽴的：「安息⽇是為⼈設⽴的，⼈
不是為安息⽇設⽴的」（可2:27）。神沒有武斷地把重擔加在祂的百姓⾝上。
但是，⽂⼠和法利賽⼈卻把安息⽇變成⼀個要背負的重擔，⽽不是⼀分享受
的禮物（路11:46；太23:4）。⾺可福⾳三章11∼16節（與其平⾏經⽂）具有沉
重的反諷，當耶穌在安息⽇醫治⼀個有⼀隻⼿枯乾的⼈時，宗教領袖想要抓
住耶穌在安息⽇作⼯的把柄。耶穌先問他們：「在安息⽇⾏善⾏惡，救命害
命，哪樣是可以的呢？」然後祂就治好那個⼈。在⾺太福⾳，耶穌指出法利
賽⼈的虛偽，他們會樂意在安息⽇把他們的⽺從坑裡救出來，卻不願意幫助
⼀個⼈。⼈不⽐⽺更貴重嗎？（太12:11∼12）。耶穌的重點是，在安息⽇⾏
善是可以接受的，因為它慶祝安息⽇的真正意義，即⼀件從神⽽來的好禮物。
耶穌沒有否決安息⽇，祂乃是帶出其真正的意義。諷刺的是，緊接下來，法
利賽⼈卻在安息⽇⾏惡，密謀除滅耶穌（可3:6）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律法的真正本質（3）

• 律法的真正本質也是開啟登⼭寶訓六組對⽐的鑰匙（太5:21∼48）。在那裡，
耶穌對⽐從古時傳下來的教訓和祂⾃⼰權威性的教導。耶穌從律法的外在要
求推進到神真正的⽤意。不只謀殺是罪（出20:13），怒氣也是罪——⼼裡的
謀殺（太5:21∼26）。不可姦淫的誡命（出20:14）延伸到淫念——⼼裡的淫
亂（太5:27∼30）。雖然摩西允許離婚（申：24:1），這只不過是對⼈罪性的
⼀種妥協，從來就不在神對婚姻為終⽣之聖潔的旨意或願望裡（太5:31∼32）。
舊約聖經命令⼈必須遵守誓⾔（民30:2），但是耶穌說：當⼈以誠信和真實
說話⾏事時，就不必起誓（太5:33∼37）。神命令要公正：「以眼還眼，以⽛
還⽛」（出21:24），常常被⽤來作為個⼈報復的正當理由。儘管耶穌沒有否
認社會公正或司法懲罰的需要，祂卻呼籲以善回應惡（太5:38∼42）。不僅要
愛你的鄰舍（利19:18），甚⾄要愛你的仇敵。這反映神的⼼意，祂以恩慈待
罪⼈（太5:43∼48）。在全新激進的倫理，⾄終既⾮激進也⾮全新，⽽是與神
的屬性完全相⼀致，祂的國正是耶穌所在宣告的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耶穌成就律法（1）

• 雖然耶穌許多的教訓都帶出律法的真正意思，祂其他的教訓卻為神的⼦民如
何看待律法提出⼀個激進⽽全新的定向。早期教會沒有覺得被強迫在安息⽇
（週六）敬拜神，或遵守舊約聖經關於飲⾷的誡命，我們如何解釋？耶穌不
僅是律法的解釋者，也是成就者。耶穌說話說帶有的權柄已經指向這個⽅向。
祂反覆說：「你們聽⾒有吩咐古⼈的話，說。。。只是我告訴你們。。。」
（太5:21∼48），藉此肯定祂不只是律法的⼀個解釋者。在神國的時代裡，祂
代表神說話。祂不只是解釋安息⽇的誡命，祂是「安息⽇的主」（可2:28）。

• 耶穌對律法的態度，必須在祂宣告神的國這個上下⽂裡理解。耶穌以祂⾃⼰
的所⾔所⾏，宣告神的國正在闖⼊⼈類歷史。雖然以⾊列⼈反覆違背神的律
法，表明他們不守約，神卻是信實持守祂的應許。在耶利⽶書三⼗⼀章，祂
應許與祂的⼦民⽴新約，祂將賜下赦罪的恩典，對神的認識，並把律法寫在
他們的⼼上（耶31:31∼34）。這新約不能與耶穌宣告神的國分開。在最後的
晚餐，耶穌明確地把祂的死聯繫到這新約的設⽴和神國的來臨（可14:24∼25；
太26:28∼29；路22:20；林前11:25）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耶穌成就律法（2）

• 律法在新約之下的轉變，為耶穌的教訓提供⼀個框架。耶穌宣告說祂來不是
要廢除律法，⽽是要成全它（太5:17）。雖然對「成全」這個字有不同各種
的解釋，最好的意思似乎是「帶到其頂點」。耶穌如何成全律法？要回答這
個問題，我們必須明⽩律法的⽬的。律法從來都不是要作為得到拯救、或進
⼊神的聖約關係的途徑。聖約來⾃於神恩典的主動。遵⾏律法是以⾊列⼈對
神感恩的回應，也是領受在聖約裡所應許的與神相交和福份的途徑。這種看
法在今天被稱為聖約律法主義。摩西律法有兩個⽬的：（1）顯明神公義的標
準；（2）當以⾊列⼈未能達到那些標準時，提供赦罪的⽅法。神的⼦民要聖
潔，因為神是聖潔的。當他們失敗時，神藉著悔改和在律法裡設⽴的獻祭制
度，使赦罪成為可能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耶穌成就律法（3）

• 耶穌以兩種⽅式成全律法的第⼀個⽬的：在祂的教導裡解釋律法的真正意義，
和在祂的⾏為上活出完全的義的⽣命。祂藉著祂獻祭的死——⽴約的⾎——
成為「多⼈的贖價」，來成全第⼆個⽬的（可10:45，14:22∼24）。這第⼆個
⽬的雖然在福⾳書裡只簡略談到，卻在使徒的書信中有更充分的解釋。因為
⼈是無法達到完全的順服，所以律法定罪（羅3:20，4:15，5:20）。耶穌透過
祂獻祭的死，為⼈的罪受到律法的判決，並付上刑罰（羅3:25，8:3∼4；林後
5:21；來10:10；彼前3:18；約壹2:2）。

• 當耶穌說律法的⼀點⼀畫也不會消失，直到全部都成全（太5:17∼18）時，祂
的意思是律法不被廢除，但其⽬的和功能卻是隨著耶穌的到來和神國的闖⼊
⽽被轉化（成全）。律法繼續顯明神的義的屬性，並如同先知的⾓⾊，指向
基督（路24:25∼27）、45∼47）。但是，律法的個別條規不再對信徒有約束。
因為他們不再⽣活在摩西之約之下，⽽是在新約之下。神公義的標準如今寫
在他們的⼼上，不在⽯版上。他們與神的關係的中介，不是藉著書寫的律法，
⽽是藉著成全律法的那⼀位，耶穌基督，並祂所賜的聖靈。



耶穌與律法：神國的倫理—— 耶穌成就律法（4）

• 耶穌宣告，「無論何⼈廢掉這誡命中最⼩的⼀條，在天國裡要稱為最⼩的」
（太5:19）。它的意思是那些新約信徒有律法寫在他們的⼼上，不是⽐舊約的
信徒更不遵守神的標準，反倒是更加的順服。他們的義必須超過⽂⼠和法利賽
⼈那⾏在外表上的義（太5:20），因為神國的倫理要求「⼼」裡⾯的義，不是
根據書寫的律法，⽽是神的屬性，神如今藉著祂的靈住在信徒裡⾯。

• 順服摩西之約（律法），可能只是外在⾏為上的順服；⽽順服耶穌的新約，就
必須從內⼼順服。



最⼤的誡命和神的屬性（1）
• 耶穌呼籲律法的精神超過僅僅是外表的遵從（太5），超越在西乃⼭賜下的書
寫的律法，看到賜給律法的神的道德屬性。對活在神國時代的新約信徒，神
的標準是藉著聖靈和藉著耶穌的⽣命來識別，前者揭⽰神的屬性，居間促成
神的旨意，後者活出對神的⽬的的完全順服。耶穌肯定安息⽇的精神，過於
守安息⽇的僵硬法規，這是強調神的本質。祂在第七⽇安息，並為了祂所造
之物的好處設⽴了安息⽇的安息（可2:27）。安息⽇的主到來，是要提供神在
末後時代的安息，⽽不是提供新的法規，加添祂⼦民的負擔。（⾒太11:28∼
30:「凡勞苦擔重擔的⼈，可以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們得安息。。。因為我
的軛是容易的，我的擔⼦是輕省的。」）



最⼤的誡命和神的屬性（2）
• 對神屬性的這個焦點也體現在耶穌關於愛的教導上。當⼀位⽂⼠問最⼤的誡
命是甚麼時，耶穌回答的是「盡⼼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神」（申6:4∼5），
其次就是「愛⼈如⼰」（利19:18）。「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⼀切道理的
總綱」（太22:34∼40；可12:28∼31；路10:25∼28；羅13:8、10；加5:14）。愛
神與愛⼈成全整個律法，因為這兩個要求反應了神的根本屬性，祂對所有受
造之物的作為都是受祂的愛激發的。因為信徒是「天⽗的兒⼥」，他們要愛
他們的敵⼈，正如他們的⽗⼀樣（太5:44∼45）。耶穌能夠總結律法說：「所
以你們要完全，像你們的天⽗完全⼀樣」（太5:48）。這不是將⼀個不可能達
到、⾄終使⼈挫敗的完美標準強加於信徒，⽽是強調神的本質——在其完美
的全部——是救恩新時代的⾏為指南。



恩典與⾏為：⽩⽩的禮物和⾨徒的代價（1）
• 聖靈的時代是恩典的時代，神給罪⼈的免費禮物——救恩——是主導耶穌教
導的⼀個主題。耶穌與罪⼈⼀同⽤晚餐，是神施恩接納的⼀個標記。⼈進⼊
神的國不是藉著義的⾏為，⽽是藉著悔改和信⼼。耶穌經常稱讚祂周圍的⼈
的信⼼（可2:5與其平⾏經⽂；太8:10，7:9，9:22、29；15:28；路7:9），並⾏
醫治，說「你的信救了你」（可5:34，10:52；路7:50；17:19）。祂呼召⼈要有
像⼩孩那樣的信⼼，謙卑倚靠神（可10:14∼15；太11:25；18:3）。那位膏耶
穌的腳的有罪婦⼈，因為被赦免的多，所以愛的也多（路7:36∼50）。那個浪
⼦被他慈愛的⽗親重新接納，不⽤做⼯還債（路15:11∼32）。在聖殿裡的那
位稅利藉著謙卑悔改蒙赦免，⽽那位驕傲的法利賽⼈離開時卻得不到赦罪
（路18:9∼14）。那位在⼗字架上悔改的罪犯得以進到樂園裡，儘管沒有機會
做好事（路23:43）。耶穌的福⾳是⼀個賜給罪⼈恩典的福⾳。



恩典與⾏為：⽩⽩的禮物和⾨徒的代價（2）
• 然⽽，除了這些關於神⽩⽩赦罪的宣告之外，還有那些關於做⾨徒的重⼤代
價的宣告。耶穌呼召祂的⾨徒放下所有，並跟從祂。他們要捨⼰，背起他們
的⼗字架，跟從祂（可8:34∼38；路14:27；太10:38）。⼈不能事奉兩個主，
所以對神的委⾝必須是絕對的（太6:24；路16:13）。對神的愛的強烈應該使
其他的關係看起來像恨（路14:26；太10:37）。⼿扶著黎向後看的⼈不配進神
的國（路9:62）。神的⼦民要完全，像祂完全⼀樣（太5:48）。

• 我們如何調和救恩為免費的禮物與作⾨徒的重⼤代價？答案⼀定在於進⼊神
的國——⽩⽩給罪⼈的禮物——和那些⽣命已被神國能⼒轉變的⼈應有的標
準之間的不同。義的⾏動出⾃新造的⽣命，那些已經藉著信成為神兒⼥的⼈，
得著對⽣命新的看法，對神國的愛成為他們的熱情和動機。耶穌呼召祂的⾨
徒過徹底的⾃我犧牲的⽣活，不是⽣命被神的靈轉變的條件，⽽是結果。



社會公義：財主與窮⼈（1）
• 與神的愛的屬性並存的是神的憐憫和公正。耶穌的教導像舊約聖經的先知⼀
樣充滿警告，呼籲要有⼀個公正和憐憫的社會。祂傳福⾳給窮⼈，主動去找
被社會遺棄的⼈，罪⼈，患⿇⾵病的⼈，撒瑪利亞⼈，外邦⼈，婦⼥，和⼩
孩。祂強烈警告財富所帶來的毁滅能⼒。在路加福⾳的「有福」，不僅宣告
對貧窮和被欺壓的⼈的祝福，⽽且宣告對有錢和⾃⾜的⼈的咒詛（路6:20∼26；
太5:3∼12）。⼈不可能同時事奉神和瑪⾨（太6:24）。那位年輕的財主不能
進⼊神的國，除⾮他放棄對財富的依靠。「駱駝穿過針眼，⽐財主進神的國
還容易」（可10:25）。耶穌經常講到神國帶來財富的逆轉。在路加福⾳裡，
許多的⽐喻和故事把這點闡述清楚，使⼈明⽩。那位愚昧的財主為了有個舒
適的退休⽽儲存財寶，卻在⾯對死亡時失去⼀切（路12:15∼21）。那位在⽣
時不顧窮乞丐拉撒路的財主，死後⾯對更⼤的煎熬（路16:19∼31）。



社會公義：財主與窮⼈（2）
• 在這些經⽂裡，耶穌講的是物質上的貧窮，還是隱喻，指那些靈裡貧窮的？
在第⼀世紀，「窮」這個字在猶太教裡有時⽤來特指神的公義餘民，那些謙
卑倚靠神⽽活的⼈。⾺太福⾳的⼋福說到那些「靈裡貧窮的⼈」（太5:3，另
譯）。雖然在耶穌關於貧窮的教導裡必定有屬靈的層⾯，但不可能從耶穌具
體的舉例說明裡排除物質的層⾯。那些物質上貧窮的和被欺壓的，⾃然被驅
使去更多地相信和倚靠神。反過來，那些把財富當作屬於⾃⼰的、⽽⾮被托
付⽤來服事神的⼈，活著是藐視神的⾄⾼主權。財主無法進神的國，因為按
定義，⼀個財主就是視他的財富為屬他⾃⼰的。儘管對⼈來講不可能，耶穌
卻補充說：「神凡事都能」（可1027與其平⾏經⽂）。拯救的來到，是藉著
放棄⼈所有的努⼒和成就——包括財富——並藉著謙卑倚靠神。



歡迎⼀起來更多地認識我們的主耶穌


